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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的法律责任

主持人:

就在国庆节期间， 网民 “罗某平” 在新浪微博发布了侮辱

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的言论， 造成恶劣影响。

事件发生后， 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依法传唤罗某

平并开展调查。 经审查， 罗某平对其通过微博发表侮辱抗美援

朝志愿军英烈言论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 三亚市公安局

吉阳分局已经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罪对罗某平刑事

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对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的行为， 必将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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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现代快报》 报道， 今年

2 月 19 日， 仇某明在新浪微博
上使用其个人注册账号 “辣笔小

球”， 先后发布两条信息， 贬低、

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

3 月 1 日， 南京市人民检察

院通报， 仇某明被批准逮捕。 记
者了解到， 该案是 《刑法修正案

（十一）》 正式施行后， 全国检察
机关依照该法办理的第一起侵害

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刑事案件。

在追究其刑责的同时， 为维
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 南京检

察机关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
合下， 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

调查。 就在仇某明被批捕当天，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在官方微信公
众号发布 《英雄烈士名誉权、 荣

誉权不容侵害》 一文。

文中提到， 在全国人民铭记

追思英雄烈士、 弘扬英雄烈士精

神时， 仇某明却在微博上发布侵
害英雄烈士名誉权、 荣誉权的言

论。 他的行为， 看似是用戏谑的
语气、 嘲讽的方式， 发表标新立

异的观点， 但实质上歪曲了卫国

戍边英雄烈士的战斗行为， 诋毁
了他们的战斗精神， 贬损了他们

的牺牲价值， 损害了卫国戍边军
人群体的光辉形象。 其行为已经

触犯了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 挑

战了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底
线， 检察机关决不容忍！

专门增设的侵害英雄烈士名
誉、 荣誉罪， 划出了英雄烈士保

护的刑法边界， 检察机关就是要

以法之名为受侵害的英雄烈士主
张权利讨回公道， 就是要让违法

犯罪者知戒惧、 明底线。

5 月 31 日下午， 该案在南

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法院认为， 公诉机关指控仇
某明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

罪的事实清楚 ， 证据确实 、 充
分， 指控罪名成立。 仇某明归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且认罪

认罚 ， 当庭表示绝不再犯 。 据
此， 辩护人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

意见属实， 公诉机关所提有期徒

刑 8 个月的量刑建议适当 ， 均
予采纳。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根据
案件事实、 证据， 综合庭审中控

辩双方意见， 依法当庭宣判， 认
定被告人仇某明犯侵害英雄烈士

名誉 、 荣誉罪 ， 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 并责令其自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通过国内主要门户网

站及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发表侮辱英烈言论“辣笔小球”获刑8个月

■链接

英烈权益不容侵犯

和晓科 ： 我国已经制定了

《英雄烈士保护法》 并于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该法首先明确了 “英雄烈

士” 的范围： 近代以来， 为了争

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实现国

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促进世界和

平和人类进步而毕生奋斗、 英勇

献身的英雄烈士 ， 功勋彪炳史

册， 精神永垂不朽。

《英雄烈士保护法》 还规定

了一系列的 “禁止” 行为：

禁止歪曲、 丑化、 亵渎、 否

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

英雄烈士的姓名、 肖像、 名

誉、 荣誉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

和个人不得在公共场所、 互联网

或者利用广播电视、 电影、 出版

物等， 以侮辱、 诽谤或者其他方

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 肖像、 名

誉、 荣誉。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将英雄烈

士的姓名、 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

商标、 商业广告， 损害英雄烈士的

名誉、 荣誉。

同时， 《英雄烈士保护法》 规

定了一系列的主体责任：

公安、 文化、 新闻出版、 广播

电视 、 电影 、 网信 、 市场监督管

理、 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

发现前款规定行为的， 应当依法及

时处理。

网信和电信、 公安等有关部门

在对网络信息进行依法监督管理工

作中， 发现发布或者传输以侮辱、

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

姓名 、 肖像 、 名誉 、 荣誉的信息

的 ， 应当要求网络运营者停止传

输， 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和其他必

要措施； 对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外的上述信息， 应当通知有关机

构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阻

断传播。

网络运营者发现其用户发布前

款规定的信息的， 应当立即停止传

输该信息， 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

防止信息扩散， 保存有关记录， 并

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网络运营者

未采取停止传输、 消除等处置措施

的， 依照 《网络安全法》 的规定处

罚。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对侵害英

雄烈士合法权益和其他违反本法规

定的行为， 向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

作的部门、 网信、 公安等有关部门

举报， 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依法及

时处理。

根据 《英雄烈士保护法》， 公安、 文化、 新闻出版、 广播电视、 电影、 网信、 市场监督管理、 负责英

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发现前款规定行为的， 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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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 随着 《刑法修正案

(十一)》 的实施， 我国刑法中首次

确立了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

罪”。

修订后的 《刑法》 第二百九十

九条规定： 侮辱、 诽谤或者以其他

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 荣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对于此类行为怎样算是 “情节

严重”，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司法解

释， 司法实践中主要是参照 《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二

条： 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 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 “情节严

重”：

(一 ) 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

击、 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 或者

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

(二) 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

精神失常 、 自残 、 自杀等严重后果

的;

(三) 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

处罚， 又诽谤他人的;

(四)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对于这些在网上具有一定影响力

的人来说， “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

击、 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 或者

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 还是比

较容易达到的。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触犯刑法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实施，我国刑法中首次确立了“侵害英雄

烈士名誉、荣誉罪”。

潘轶： 侮辱、 诽谤或者以其他

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 荣誉，

不但面临刑事责任， 同时还需要承

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我国 《民法典》 规定： 死者的

姓名、 肖像、 名誉、 荣誉、 隐私、

遗体等受到侵害的 ， 其配偶 、 子

女、 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

民事责任； 死者没有配偶、 子女且

父母已经死亡的， 其他近亲属有权

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英雄烈士保护法》 也明确规

定 ： 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 、 肖

像、 名誉、 荣誉， 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 、 肖

像、 名誉、 荣誉的行为， 英雄烈士

的近亲属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

属不提起诉讼的， 检察机关依法对

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 、 肖像 、 名

誉、 荣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

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和

其他有关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

第一款规定的行为， 需要检察机关提

起诉讼的， 应当向检察机关报告。

英雄烈士近亲属依照第一款规定

提起诉讼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

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我们注意到， 海南省检察机关此

前已经发布消息： 三亚市城郊人民检

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中发

现， 网民 “罗某平” 于 2021 年 10 月

6 日在新浪微博发布侮辱英雄烈士的

违法言论， 侵害了抗美援朝志愿军英

雄烈士的名誉、 荣誉， 伤害了广大人

民对抗美援朝志愿军英雄烈士的特殊

民族情感 ， 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

益。

根据 《英雄烈士保护法》 《民事

诉讼法》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

规则》 等相关规定， 海南省三亚市城

郊人民检察院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决

定对罗某平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

的违法行为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展开

调查。

还须承担民事责任

检察机关依法可以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